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长沙新大

新威迈农

业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３

月

８

日

３０．９３

元

１１００ ３．９７

其它方式

－ － － －

合 计

３０．９３

元

１１００ ３．９７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持有公司股份以来未减

持过公司股份。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长沙新大新

威迈农业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８８０．０００３ ２１．２１ ４７８０．０００３ １７．２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８０．０００３ ２１．２１ ４７８０．０００３ １７．２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其在本次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减持的股份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

是

□

否

３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

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减持时间、减持价格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承诺： 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满后，其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占本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

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承诺其减持价格将不低于

１３．５０

元（当公司派发红股、转

增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息等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对此价格进行除权除息

处理）。 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卖出资金归本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承诺的其最低减持价格因除权除

息处理由股权分置改革时的

１３．５０

元调整为目前的

７．３４

元。

注：本公司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的分配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５

年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为股权登记日，每

１０

股派

１．０

元；

２

）

２００６

年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为股权登记日，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

３

）

２００７

年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股权登记日，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送

１

股，

转增

５

股；

４

）

２００８

年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为股权登记日，每

１０

股派

０．７

元，送

１

股。

５

）

２００９

年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为股权登记日，每

１０

股派

０．７

元。

除权除息过程如下：

（

１３．５０－０．１０

）

＝１３．４０

（元）

（

１３．４０－０．１５

）

＝１３．２５

（元）

（

１３．２５－０．１０

）

／１．６＝８．２２

（元）

（

８．２２－０．０７

）

／１．１＝７．４１

（元）

（

７．４１－０．０７

）

＝７．３４

（元）

截至目前，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４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减持隆平高科股票告知函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等少数股东向罗特克斯有限公司转让了本公司

部分控股及参股公司的股权。 对于该次股权转让事项，本公司放弃了优先受让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公司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对本公司下发了《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０

］第

２８

号），要求公司尽快拟定整改方案。

所涉及的

９

家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 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注册资本

４６３．３３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

６３．３５％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３６．６５％

的股权。 其中，罗

特克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３６．６５％

的股权中的

９．５％

股权系从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受让而

来，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８

，

３７０

，

１９２．４１

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主营生产销售保鲜包装

材料。

２

、漯河华懋双汇包装制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注册资本

３３６．０９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

２０．０１％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７４．９９％

，谢祖铉持有

５％

的股

权。其中，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７４．９９％

股权分别受让自以下公司：香港华懋集团有限

公司原持有的

１８．３３％

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

，

５４７

，

９７８．０９

元；香港东亚贸易公司原持有

的

１６．３３％

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９

，

６２６

，

４４９．９８

元；台湾东裕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持有的

１６．３３％

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９

，

６２６

，

４４９．９８

元；郑孟印原持有的

１９％

股权，受让价格为人

民币

１１

，

２０２

，

６８７．７５

元；王天一原持有的

５％

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９４８

，

０７５．７３

元。 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主营生产销售纸板、纸箱。

３

、漯河华懋双汇塑料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４９２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

２３．７７％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９９％

的股权，日本吴羽化学

工业株式会社持有

１０．１６％

的股权，日本丰田通商株式会社持有

５．０８％

的股权。 其中，罗特克

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６０．９９％

股权分别受让自以下公司： 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３３％

的股权， 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

，

７９１

，

２１３．９７

元； 汕头市盛丰经贸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３３％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７

，

９９５

，

６５５．６８

元；阎初持有

２０．３３％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人民币

１７

，

９９５

，

６５５．６８

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主营生产销售

ＰＶＤＣ

薄膜及其他食品

包装材料。

４

、漯河华懋双汇胶印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注册？ 资本

２７１

万美

元，本公司持有

２０．０１％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７４．９９％

的股权，香港豪亚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

５％

的股权。 其中，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的

７４．９９％

股权分别受让自以下公司：香

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原持有的

１８．３３％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

，

２０５

，

１５８．２１

元；香港东

亚贸易公司原持有的

１６．３３％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８

，

７９０

，

４９４．１８

元；台湾东裕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原持有的

１６．３３％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８

，

７９０

，

４９４．１８

元；郑孟印原持有的

１９％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

，

２２９

，

８５２．３７

元；王天一原持有的

５％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

人民币

２

，

６９２

，

０６６．４１

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主营生产销售胶印系列产品。

５

、华懋双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注册资本

４４３８

万

美元，本公司持有

５１．５％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４８．５％

的股权。 其中，罗特克斯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

４８．５％

的股权系从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受让而来，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９８

，

６１９

，

４６２．６０

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主营生产销售肉类、肉类制品、生化产品、药品。

６

、漯河华懋双汇动力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注册资本

１５４．３７

万

美元，本公司持有

５０％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

的股权。 其中，罗特克斯有限公

司所持

５０％

股权系从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受让而来， 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

，

４１７

，

２４６．３９

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主营生产销售水电汽等能源动力产品。

７

、漯河华意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

日，注册资本

６０８

万美元，本公

司持有

２５％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 其中，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７５％

股权分别受让自以下公司：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原持有的

２５％

的股权，受让价格为人

民币

２３

，

８８６

，

５３１．１１

元； 意大利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原持有的

５０％

的股权， 受让价格为

７

，

９４０

，

８０６．９２

美元，按支付日的汇率算折合人民币

５４

，

２１７

，

４４７．４１

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

杰，主营生产销售西式火腿及其他肉制品。

８

、漯河汇特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６

日，注册资本

３２３

万美元，本公

司持有

２０％

的股权，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

３０％

的股

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

的股权。 其中，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５０％

的股权系从

意大利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让而来，受让价格为

６

，

７８５

，

１１５．０５

美元，按支付日的汇率算

折合人民币

４６

，

３２６

，

７３０．０３

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主营生产销售各类肉类及肉类制

品。

９

、浙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

万元，

本公司持有

５５％

的股权，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的股权，浙江新辰食品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

的股权。其中，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２５％

的股权系从意大利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而来， 受让价格为

４

，

１９９

，

３３５．８１

美元， 按支付日的汇率算折合人民币

２８

，

６７１

，

８０５．１１

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主营生产销售各类肉类及肉类制品。

本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即积极商讨整改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

于本公司自罗特克斯受让其持有的

９

家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本公司按照罗特克斯有限公

司的上述原始受让价格，与罗特克斯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合同。本公司受让罗特

克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９

家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双汇发展此

次收购比例

（

％

）

受让价格

（

人民币元

）

工商变更登记

日期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权结

构

股东

持股比例

（

％

）

华懋双汇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

司

４８．５０ ２９８

，

６１９

，

４６２．６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

双汇发展

１００．００

漯河华懋双汇

化工包装有限

公司

９．５０ ８

，

３７０

，

１９２．４１ ２０１１－１－１２

双汇发展

７２．８５

罗特克斯

２７．１５

浙江金华双汇

食品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２８

，

６７１

，

８０５．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７

双汇发展

８０．００

浙江新辰食品

２０．００

漯河华意食品

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７８

，

１０３

，

９７８．５２ ２０１１－１－１８

双汇发展

１００．００

漯河汇特食品

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４６

，

３２６

，

７３０．０３ ２０１１－１－１８

双汇发展

７０．００

双汇集团工会

３０．００

漯河华懋双汇

塑料工程有限

公司

６０．９９ ５５

，

７８２

，

５２５．３３ ２０１１－１－１２

双汇发展

８４．７６

日本吴羽

１０．１６

日本丰田通商

５．０８

漯河华懋双汇

包装制业有限

公司

７４．９９ ４４

，

９５１

，

６４１．５３ ２０１１－１－１２

双汇发展

９５．００

谢祖铉

５．００

漯河华懋双汇

胶印有限公司

７４．９９ ４１

，

７０８

，

０６５．３５ ２０１１－１－１２

双汇发展

９５．００

香港豪亚公司

５．００

漯河华懋双汇

动力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２

，

４１７

，

２４６．３９ ２０１１－１－２０

双汇发展

１００．００

小计

：

６１４

，

９５１

，

６４７．２７

目前，华懋双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浙江金华双汇食品

有限公司、漯河华意食品有限公司、漯河汇特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塑料工程有限公

司、漯河华懋双汇包装制业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胶印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动力有限

公司等

９

家公司已经完成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股权转让手续复杂，本公

司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继续办理其他相关事宜，致使信息披露延迟，为此，公司向广

大投资者致歉。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切实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三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3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011 200011

股票简称：深物业

A

深物业

B

编号：

2011-03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金利华广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金利华广场基本情况

金利华广场（原名

"

嘉宾大厦

"

）原为本公司和深圳市基永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

基永

公司

"

）合作开发项目，其中本公司占

77.5%

权益，基永公司占

22.5%

权益。后本公司将

77.5%

的开发权益转让给基永公司，转让价

2.8

亿元。 但因基永公司拖欠部分转让款，而引发

"

基永

公司

"

纠纷案，

2001

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①

本公司应将

77.5%

土地使用权份额过户

至基永公司名下；

②

基永公司应向本公司支付转让款

1.43

亿元。 对

"

基永公司

"

案件诉讼情

况本公司在

2000--2009

年度报告、

2009

年

9

月

4

日、

2009

年

10

月

26

日的临时公告中均进

行了披露。

金利华大厦

14

层、

15

层（共约

4000

平米），原系本公司根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深规土

字（

1992

）

44

号文

"

关于安排湖北外贸办公用房的通知

"

，与湖北省对外经济合作贸易厅驻深

圳办事处（下称

"

湖北外贸驻深办

"

）签订《协议书》，约定按照成本加管理费的价格提供予湖

北外贸驻深办作为办公用房，该房产性质为自用房。后因基永公司无法将嘉宾大厦建成交付

使用，湖北外贸驻深办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本公司

向湖北外贸驻深办赔付万元

1080

万人民币及相应利息， 本公司取得嘉宾大厦

14

层、

15

层

房产。 对

"

湖北外贸驻深办

"

案件诉讼情况本公司在

2000--2009

年度报告均进行了披露。

目前金利华广场项目处于闲置未完工状态， 因基永公司已将金利华广场大部分物业出

售，现深圳市龙园凯利恒丰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龙园凯利

"

）和深圳市华能金地置业

有限公司（下称

"

华能置业

"

）持有金利华广场大部分权益。 本公司拥有权益的金利华广场

14

层、

15

层性质为自用房，尚未取得产权证明。 而基永公司已多年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年审，

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为盘活金利华商业广场，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在深圳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下，

本公司经与龙园凯利和华能置业友好协商，拟对金利华广场进行复工改造。

二、签订《补充协议》情况

近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下称

"

甲方

"

）和

"

龙园凯利

"

、

"

华

能置业

"

及本公司（下称

"

乙方

"

）签署了《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书》，达成协

议如下：

①

甲方同意宗地受让方变更为

"

龙园凯利

"

和

"

华能置业

"

；

② "

龙园凯利

"

和

"

华能置

业

"

承接该宗地的全部权利、责任和义务，并自行理顺已转让房产的关系及协助办理相关手

续；

③"

龙园凯利

"

和

"

华能置业

"

承诺自行解决本项目存在的抵押和预查封，凡因本土地使用

权受让方变更所引起的任何纠纷均由

"

龙园凯利

"

和

"

华能置业

"

负责处理并承担法律和经济

责任；

④

本项目

14

层、

15

层产权归本公司所有，性质为商品房，由

"

龙园凯利

"

和

"

华能置业

"

负责按项目统一交楼标准建设装修；

⑤

宗地使用年期调整为

50

年，从

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2061

年

2

月

20

日止。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金利华大厦

14

层、

15

层房产产权属预期是否能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存在着重大

不确定性，因此本公司将其做为或有资产进行了披露，而未在财务报表上确认为一项资产，

详见本公司

2008

年报附注（十二）

3

（

1

）及

2009

年度年报附注（七）

4

（

1

）。

本协议签订后，确认了本公司对金利华广场

14

层、

15

层商品房的权利，但由于该房产

的交付使用及房地产证的取得尚存在一定风险， 是否能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仍然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尚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公司将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本公司将继续积极采取法律手段，向基永公司追偿拖欠的转

让款。

四、风险提示

《大公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本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书》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07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定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

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董事长 刘革新先生

独立董事 罗孝银先生

董事、总经理 程志鹏先生

副总经理 陈得光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熊鹰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冯伟先生

保荐代表人 张胜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2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监事违规买卖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职工监事赵刚先生及其配偶赵海燕女士于

2011

年

3

月

3

日减持了本公司部分

股票，出现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 问题发生后，赵刚先生及其配偶积极配合本公司进行

处置，并按照公司决定及其自愿的原则接受了处罚，并于

3

月

7

日将相关处罚款上缴公司。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监事赵刚先生于

2011

年

3

月

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

22,2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74%

，交易金额为

44.4

万元。 其配偶赵海燕女

士于同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160,000

股， 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0.053%

，交易金额为

302.24

万元。 合计交易总额为

346.64

万元。

由于公司将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披露

2010

年度报告，赵刚先生及其配偶的减持行为违

反了《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8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8.16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第

19

条及本公司《上海新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第

19

条的相关规定。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赵刚先生及其配偶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 并就本次违规买卖股票行

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公布了

2010

年度业绩快报，并将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披露

2010

年度报告；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赵刚先生及其配偶是公司原

IPO

前限售股东， 此次减持前赵刚先生及其配偶没有在二级市

场买入本公司股票。鉴于以上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对赵刚先生进行严重警告，同时，赵刚先

生及其配偶已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已自愿将其交易总额

10%

的处罚款即

34.664

万元上缴给

公司。

公司董事会已向赵刚先生及其配偶赵海燕女士进一步说明了有关买卖公司股票的规

定，并要求其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执行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的有关规定，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杜绝此类事项的

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8

日

证券代码

: 000025

、

200025

股票简称：特力

A

、

B

公告编号

: 2011-003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

关于季建军、周林霞等

40

名、付元四、吴深保等

64

名、周斌等

316

名湖南省岳阳县城关

镇特力商城业主诉深圳特力房地产岳阳公司、深圳市特发特力房地产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房屋质量纠纷的案件及判决情况，本公司曾

分别于

2007

年

3

月

8

日、

2007

年

7

月

30

日、

2008

年

2

月

19

日、

2008

年

5

月

20

日、

2009

年

7

月

7

日进行了公告（详情参见

2007

年

3

月

8

日、

7

月

30

日、

2008

年

2

月

19

日、

5

月

20

日和

2009

年

7

月

7

日的《证券时报》和《文汇报》）。

二、最新进展

1.2011

年

3

月

4

日，本公司收到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7

）岳民初字第

646

号、

766

号、

794

号、

805

号、

817

号，内容如下：

周斌等

316

名原告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

已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自行和解， 准许周斌等

316

名原告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由周斌等

316

名原告负担。

2.

同时收到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完毕通知书（

2009

）岳法执字第

185

、

186

、

187

、

188

、

189

号，内容为：

申请人付元四、吴深保等

64

人依据本院（

2008

）岳民初字第

506-1

、

506-2

、

506-3

、

506-

4

、

506-5

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特力集团房屋买卖质量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特

力集团已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全部义务，本案现已全部执行完毕。

3.

同时收到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完毕通知书（

2007

）岳法执字

189

、

190

、

191

号，

内容为：

申请人付观保等

40

人依据本院（

2006

）岳民初字第

702

、

703

、

704

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

申请执行特力集团房屋买卖质量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特力集团已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

全部义务，本案现已全部执行完毕。

据向大股东咨询， 本案达成和解的原因是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已与起诉方达成了

整体和解协议，本案由原、被告双方自行和解，原告方集体撤诉。

三、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止，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

项。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裁定结果解除了该部分诉讼对公司后续可能产生的全部或有责任。

岳阳县人民法院曾于

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6

月间分

5

次执行我公司资产共计人民

币

117.98

万元，该款项已计入

2007

年营业外支出。 除该笔款项外，其他与该部分诉讼有关

的费用和支出已全部由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次裁定结果对公司当期利润预计不会产生影响。

五、备查资料

1.

（

2007

）岳民初字第

646

号、

766

号、

794

号、

805

号、

817

号民事裁定书。

2.

（

2009

）岳法执字第

185

、

186

、

187

、

188

、

189

号执行完毕通知书。

3.

（

2007

）岳法执字第

189

、

190

、

191

号执行完毕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股票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1-005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在公司总部会

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实到董事

12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

属（无锡）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9,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针对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本次向鑫古河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有利于鑫古河的正常发

展。

2)

本次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股票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1-006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古河

"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运作正常，

考虑到子公司经营状况、资产质量、偿债能力、财务费用的支出和信用等级等情况，为满足其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保障其日常经营活动，本公司拟为其提供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

、资助金额及期限

在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拟向鑫古河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9,000

万

元的财务资助。

资助金额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根据上述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给付；

还款期限自资助款到账后

1

年内清偿。

2

、资金主要用途及使用方式

公司本次向鑫古河提供的财务资助用于支付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款项。 上述提供

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从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归还后额度

即行恢复。

3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公司以资金实际使用时间按不低于同期公司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相应融资费用及相关

税费之和收取上述被资助子公司资金占用费。

4

、审批情况

上述事宜已经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1

、鑫古河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625000

万日元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区长江南路

25

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光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铜合金复合材料、新型铜合金材料、铜合金复合材料及其他有色合

金材料制品。

财务状况：截止

2011

年

1

月

31

日，总资产

41,332.52

万元，净资产

14,479.25

万元，资

产负债率

64.97%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公司和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

古河电工

"

）分别持有鑫古河

60%

和

40%

的股权。

鑫古河沿革：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按照公司与古河电工签订的协议要求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完成名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变更。

2

、其他股东的义务

鑫古河的其他股东为古河电工，按照合资协议，古河电工将与本公司按出资比例共同为

鑫古河提供财务资助。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同意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9,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周瑞庭先生签署借款合同，其签署的借款合同与本次董

事会形成的决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董事会不再对此额度内的财务资助形成单独决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本次向鑫古河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有利于鑫古河的正常发

展。

2)

本次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五、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外，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或控股子公司之间进

行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生效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以及控股子公司

之间进行财务资助的金额不超过

9,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0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77%

。

六、备查资料

1

、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

、鑫古河

2011

年

1

月财务报表；

3

、独立董事意见函。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4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将

4

，

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自

2010

年

9

月

10

日起

至

2011

年

3

月

9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0-044

）。

因使用期限将到，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4,000

万元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公司保荐代表人。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已结束。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0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力帆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8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2

名，实际参会董事

12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公司机构设置的

议案》

同意将知识产权部的职能和人员合并至法律事务部，撤消知识产权部，并将法律事务部

更名为法律事务中心，对审计监察部职能作部分增加并更名为审计中心，另拟增设战略研究

中心。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重庆力帆乘用车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在重庆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设立全资子

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从事乘用车

KD

件

生产制造。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经营范围为汽车设计、研究、开发，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为

准）。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重庆三轮摩托车制造分公司的

议案》

同意设立重庆三轮摩托车制造分公司，注册地址为重庆九龙坡区含谷镇净龙

1

社

68

号，经营范围为组装三轮摩托车及零配件生产（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委派赖永华为该

分公司负责人。

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0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设立子公司的名称：重庆力帆乘用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

准）

拟设立子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

1

亿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出

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拟在重庆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

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从事乘用车

KD

件生产制造。 注册资金：人民币

1

亿元；重庆力帆乘

用车有限公司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经营范围为：汽车设计、研究、开发，汽车零部件制

造与销售（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召开，经董事会

12

名董事通讯表决，

以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重庆

力帆乘用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筹）的议案》，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

定，该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拟设立的重庆力帆乘用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投资主体为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目前持有重庆市工商局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颁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渝园

500904000003775

），注册资本为

7

亿元，实收资本为

7

亿元，法定代

表人为尹喜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住所为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

园金开大道

1539

号，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制、开发、制造、销售

力帆牌汽车及配件， 摩托车及配件， 营业期限为至

2035

年

12

月

30

日止， 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拟设立的重庆力帆乘用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全部由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出资， 重庆力帆乘用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乘用车

KD

件生产制造

与销售。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乘用车业务的快速增长，而乘用车二期

5

万辆项目尚未建设完成，为提高乘用车的

生产效率，现拟投资新建乘用车

KD

件工厂，生产专供出口的乘用车

KD

件。本次对外投资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05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流

通股

14,883.726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86％

）通知，该公司解除了于

2010

年

3

月

11

日以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4,883.726

万股向华夏银行西安分行作出的质押，

并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同日，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4,883.726

万股

再次质押给华夏银行西安分行，质押期限从

2011

年

3

月

7

日起。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九日


